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涉侨调解工作

对接规定（试行）

（2021年 4月 21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2021年度第 2次全委会通过）

第一条 为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前调解中

心与外部涉侨调解组织各项工作的有效对接，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

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

释，依照《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建设“一站式”诉

讼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的安排，结合《关于开展涉侨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工作对接坚持便民、高效、协同、规范原则。

第三条 依法应由法院受理的涉侨民商事案件，适宜先

行调解处理的，由本院立案庭登记“诉前民调”案号，由诉

前调解中心视情况委派涉侨调解组织或涉侨特邀调解员开

展诉前调解。

下列类型案件不适用调解前置处理：

（一）应当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审理的纠纷；

（二）婚姻关系和身份关系确认以及所有权确权纠纷；

（三）以物抵债纠纷；



（四）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的纠纷；

（五）调解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

合法权益，以及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纠纷；

（六）其他不适宜调解前置的纠纷。

本条第二款应当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不包括申请撤销

劳动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商事仲裁裁决案件。

适宜调解前置的具体案件类型，本院根据案件事实、特

点等另行确定。

第四条 对于调解前置分流由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

调解的民事案件，本院一般不移送纸质卷宗材料。扫描中心

应将案件材料扫描成电子卷宗，并上传至多元化诉调管理平

台；调解中心应指导调解员在线阅卷和调解。确因调解工作

需要移送纸质卷宗材料的，经本院立案庭负责人审批后可予

移送。

第五条 有关涉侨纠纷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的采集

和管理，在线对接的业务流程，按上级法院通知要求办理。

第六条 本院调解中心委派调解处理的纠纷，应随案向

涉侨纠纷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出具委派函，载明当事人名

称、委派调解案号等信息。

第七条 经涉侨纠纷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调解达成

调解协议的纠纷，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可出具调解书或

裁定准许撤诉。

第八条 对经调解处理但未能成功解决的纠纷，根据



“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标准进行繁简甄别、分流审理。

前款案件应采用的审理方式和其他安排，根据本院速裁

相关规定确定。

第九条 本规定未作规定的对接工作事宜，根据工作需

要另行制定专门规定或者安排专人负责处理。

第十条 基层法院涉侨调解对接工作及本院业务庭室

诉中涉侨调解对接工作，可参照操作本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1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委派调解函

（ ）粤 05诉前民调 号

（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

与 之间的 一案，经我院审查认

为适宜诉前调解，现已办理诉前调解登记，案号为（ ）

粤 05 诉前民调 号。根据《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涉侨调

解工作对接规定（试行）》的规定，现委派你开展诉前调解，

并请及时将调解结果反馈我院。

诉前调解期限一般为三十日，自调解员签收案件之日起

计算。双方当事人同意延长调解期限的，经审核后可予以延

长。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年 月 日

附件：案件全部材料，包括：

□ 一审全部起诉材料（电子卷宗）；

□ 上诉案件材料（电子卷宗）。



附件 2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委派调解复函

（ ）粤 05诉前民调 号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你院于 年 月 日委派调解的 与

之间的 纠纷一案[（ ）粤 05 诉前民调

号]，经依法组织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出现以下第 项情形，

故终结本次调解：

1.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申请出具调解书或撤诉裁定书；

2.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接受调解并提交书面申请；

3.双方分歧较大确实难以达成调解协议；

4.需要法院调查取证，或者当事人举证出现重大障碍且

无法及时排除；

5.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需要公告送达或无法送达；

6.其他导致调解难以进行的情形。

现将案卷材料移交你院，请依法办理登记立案手续。

联系电话：

特邀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